
鄉郊補選
《選舉（舞弊及非法行為）條例》簡介



香港境內或在其他地方

選舉期間前、選舉期間內或
選舉期間後

適用範圍



舞弊行為：監禁7年及
罰款$500,000

非法行為：監禁3年及
罰款$200,000

沒有按規定提交選舉申報書：
監禁3年及罰款$200,000

最高刑罰



主要關注範疇

賄選、
破壞選舉行為

1 2

選舉廣告

3

選舉開支及
選舉捐贈

4

選舉申報書



賄賂選民或其他人(第11及12條)

施用武力或脅迫手段或作出欺騙行為 (第13及14(1)條)

• 提供利益、飲食或娛樂
• 施用或威脅施用武力或脅迫手段
• 以欺騙手段

影響他人的投票決定，屬舞弊行為

(索取 / 接受利益、飲食或娛樂，
以作出上述行為，屬舞弊行為)



有關投票的違法行為 (第16條)

• 明知本身無權投票而投票；或

• 提供明知屬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料後投票；或

• 明知他人無權投票卻促請或誘使他投票

• 屬舞弊行為



對選民作出妨礙行為 (第14(1A)條)

• 故意妨礙或阻止他人在選舉中投票

• 或令另一人妨礙或阻止他人在選舉中投票

• 屬舞弊行為



藉公開活動煽惑他人不投票或投無效票(第27A條)

• 在選舉期間內

• 藉公開活動，煽惑他人在選舉中

• 不投票；或

• 投無效票

• 屬非法行為



主要關注範疇

賄選、
破壞選舉行為

1 2

選舉廣告

3

選舉開支及
選舉捐贈

4

選舉申報書



候選人在選舉期間發布文件

• 候選人

• 在選舉期間發布文件

• 列明以下述身份所做工作的詳細資料：

行政長官、選舉委員會委員、立法會議員、區議員、

鄉議局議員、鄉事委員會主席 / 副主席 / 執行委員會委

員、鄉郊代表

• 屬選舉廣告



發布關於候選人的虛假陳述 (第26條)

• 為促使或阻礙候選人當選

• 發布關於候選人的虛假事實陳述*

• 屬非法行為

*包括(但不限於)其品格、資歷或以往行為的陳述



在選舉廣告中假稱獲支持 (第27條)

• 發布載有某人士或組織的姓名、名稱、

標識、圖像的選舉廣告

• 意味着或相當可能導致選民相信候選人

已獲該人士或組織的支持

• 屬非法行為



在選舉廣告中假稱獲支持 (第27條)

• 除非：

(i)事前獲有關人士或組織書面同意

(ii) 沒有要求或指示將該等姓名、名稱、標識或

圖像納入該選舉廣告中

例：若某人出於主動在候選人發放選舉廣告的平台，表達對

候選人的支持，則有關候選人無須事先取得他的書面同意



主要關注範疇

賄選、
破壞選舉行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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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舉廣告

3

選舉開支及
選舉捐贈

4

選舉申報書



未經授權而招致選舉開支 (第23條)

• 任何人未獲候選人事先書面授權而招致選

舉開支

• 選舉開支代理人招致的選舉開支，超出其

獲授權的開支限額

• 屬非法行為



未經授權而招致選舉開支 (第23(1A)條)

• 豁免 :

(a) 任何人（不包括候選人／選舉開支代理人）

在互聯網發布選舉廣告；及

(b) 選舉開支只屬 :

(i) 電費 或 / 及

(ii) 連接互聯網所需的費用



招致超過訂明限額的選舉開支 (第24條)

• 候選人招致的選舉開支超出法訂限額

• 屬非法行為



選舉捐贈

• 給予候選人的任何捐贈，包括金錢、貨品或服務*

• 亦須計算為選舉開支

*義務服務除外：指任何人在其私人時間內，

自願、親自、免費向該候選人提供的任何服務



不當運用選舉捐贈 (第18條)

• 將選舉捐贈用於

- 償付選舉開支以外的用途；或

- 促使該候選人當選或阻礙其他候選人

當選以外的用途

• 屬舞弊行為



處置選舉捐贈 (第19條)

• 就價值$1,000以上的捐贈發出收據(列明捐贈者的姓名

或名稱及地址)

• 將價值$1,000以上的匿名選舉捐贈、未有使用的選舉

捐贈、以及超出選舉開支最高限額的選舉捐贈，給予

候選人選擇的慈善機構或慈善信託

• 否則屬舞弊行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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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交選舉申報書 (第37條)

• 候選人*必須在選舉結束當日後的30日期間屆滿前，

按規定提交選舉申報書，即使候選人自動當選、不

成功當選或沒有招致任何選舉開支，亦須提交。

*候選人除了指已接受提名為候選人的人士外，亦包括那些在選

舉提名期結束前的任何時間曾公開宣布有意參選的人士（即使該

人士最終沒有遞交提名表格；或獲提名後撤回接受提名、或其提

名被裁定為無效）。



提交選舉申報書 (第37條)

申報 附有

選舉開支 • $500或以上開支: 發票及收據（正本）

選舉捐贈

• 價值$1,000以上的捐贈: 發給捐贈者的收據副本

• 未有使用的選舉捐贈、超出選舉開支最高限額的捐贈

或價值$1,000以上的匿名捐贈: 給予慈善機構的收據

副本



提交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選舉申報書 (第20條)

• 候選人在提交的選舉申報書內（或其修正輕微

錯誤的副本內）作出明知屬虛假的陳述

• 屬舞弊行為



選舉申報書中的錯誤寬免 (第37A條)

• 錯誤或虛假陳述的累計總價值不超過有關選舉

訂明的限額*                 

• 選舉開支總額不超過訂明的最高限額

• 可在獲通知當日後的30天內作出修正

*鄉郊代表選舉的訂明限額為$600



候選人可向原訟法庭申請作出命令：

• (第40(1)條) 在其指明的較長限期內，向民政事務總署署長

提交選舉申報書

• (第40(3)條) 更正在選舉申報書或附於該申報書的任何文件

內的錯誤或虛假陳述

• (第40(5)條) 獲豁免所需提交的發票、收據或收據副本

原訟法庭給予候選人寬免



填寫選舉申報書須知



民政事務總署
鄉郊補選

• 選舉開支及接受選舉捐贈之申報書及聲明書指南

• 常見問題



填寫選舉申報書

8

選舉申報書 D部的開支應根據於：
(i) 中央平台；
(ii) 候選人平台；
(iii) 「選舉廣告資料摘要」；及
(iv) 「修正選舉廣告資料摘要通知書」
所列的選舉廣告計算及填寫



8發票及收據可包括在同一份文件內

填寫選舉申報書



8
發票及收據為同一份文件，並

載有開支的詳細資料

填寫選舉申報書



8由提供服務的人士簽署

填寫選舉申報書



8
收據必須由收取捐贈的

慈善機構發出

ATM收據並非有效的收據

填寫選舉申報書



鄉郊補選
廉政公署教育及宣傳項目

• 《選舉（舞弊及非法行為）條例》簡介會

• 「廉潔鄉郊選舉資料冊」

• 「候選人填寫選舉申報書」單張

• 廉潔選舉網站

廉潔鄉郊選舉網站



廉政公署 小時舉報熱線：

廉潔選舉查詢熱線：

一切資料絕對保密


